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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1           证券简称：鼎汉技术         公告编号：2020-68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

及 2020 年 4 月 17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的议案》、《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为满足 2020 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内各下属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拟在 2020 年度为相关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并同意合并范围内各下属公司之

间互相提供担保，2020 年度担保的总额度累计不超过 148,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顾庆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鼎汉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鼎汉”）拟为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或非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上述担保均

由顾庆伟先生及新余鼎汉无偿提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 2020 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8）、《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6）。 

 

二、担保进展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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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①：芜湖鼎汉与徽商银行无为支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总额人民币 2,000

万元。无为县融兴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芜湖鼎汉、实际控制人

顾庆伟及公司为上述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注②：江门中车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以下简称“浦发江门分

行”）签订《融资额度协议》，浦发江门分行为江门中车提供总额人民币 4,000 万元融资额

度。公司、广州鼎汉及实际控制人顾庆伟共同为该笔融资额度提供担保。 

注③：江门中车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以下简称“光大江门分行”）

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光大江门分行为江门中车提供总额人民币 1,000 万元整的流动

资金贷款。公司、新余鼎汉、广州鼎汉及实际控制人顾庆伟共同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注④：成都鼎汉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木兰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

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成都农商行为成都鼎汉提供总额人民币 2,000 万元流

动资金贷款。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及广州鼎汉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为

该笔贷款提供反担保。 

序

号 

被担

保方 
债权人 

本次担

保金额 
签署日期 

本次担保

前的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

后的担保

金额 

1 
鼎汉

奇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 
2,400 

2020 年 7 月 14

日 
6,000 8,400 

2 
芜湖

鼎汉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20 年 7 月 31

日 
10,472 17,472 

3 徽商银行无为支行① 2,000 
2020 年 9 月 30

日 

4 
江门

中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② 

4,000 
2020 年 8 月 26

日、8 月 29 日 
25,000 30,000 

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门分行③ 
1,000 

2020 年 9 月 30

日 

6 
成都

鼎汉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都木兰

支行④ 

2,000 
2020 年 7 月 27

日、9 月 11 日 
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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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金额在年度预计

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辽宁鼎汉奇辉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辽宁鼎汉奇辉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鼎汉奇辉”） 

成立时间  2002 年 04 月 02 日 

住所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一西路 52 甲号（1001） 

法定代表人 张雁冰 

注册资本 10,001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开发、销售，安全防范、监控设备开发、安装、

销售，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防雷设备安装及销售，消防工程设计、施工

（持资质证经营），消防产品安装、销售，安全防范监控设备、防雷设备、

消防产品上门维修服务，有线电视工程安装，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机电

设备、电子产品焊接、切割服务，金属表面处理（不含电镀）服务，防水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5,695,507.01 635,970,871.75 

负债总额 292,484,137.57 368,945,247.22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92,484,137.57 368,945,247.22 

净资产 233,211,369.44 267,025,624.53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617,178.45 284,383,145.42 

利润总额 -33,147,063.93 54,025,269.88 

净利润 -33,814,255.09 48,097,885.06 



 4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否 

（二）被担保人：芜湖鼎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芜湖鼎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简称“芜湖鼎汉”） 

成立时间  1997 年 06 月 04 日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姚沟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刘洪梅 

注册资本 13,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电气设备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轨道交通电源系统、空调

系统、屏蔽门系统、安全门系统、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轨道交通信号、电力、通信专业计算机系统集成；电线、电缆、电热电

器、电缆材料制造加工销售；铜杆加工；包装木材收购加工；技术咨询、技

术开发、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

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1,558,323.96 549,134,468.42 

负债总额  213,592,224.74  230,495,724.6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02,474,108.33  208,156,870.50 

净资产  317,966,099.22  318,638,743.82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0,974,222.58  312,248,047.35 

利润总额   -82,027.30  16,973,159.96 

净利润      -672,644.60  10,727,412.28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否 

（三）被担保人：江门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江门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简称“江门中车”） 

成立时间  2011 年 01 月 20 日 

住所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江湾路 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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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雁冰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 

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车辆的空调系统、空调控制系统、网络通讯系统、风道系统、电源

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护与技术支持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厂房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四）被担保人：成都鼎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3,957,080.77  759,212,076.11 

负债总额 532,055,013.56  542,765,332.46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21,083,532.83  518,496,236.95 

净资产 241,902,067.21  216,446,743.65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7,936,457.28  461,371,066.61 

利润总额 25,616,477.33  18,026,453.94 

净利润 25,455,323.56  18,026,453.94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否 

企业名称  成都鼎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成都鼎汉”） 

成立时间  2016 年 12 月 23 日 

住所 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工业区川丰路 

法定代表人 刘洪梅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专用电气设备的生产、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屏蔽门系统、安全

门系统、轨道交通设备及零部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专业机械设备销售、

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及咨询；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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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450,784.64   167,302,547.74  

负债总额  34,060,025.01   136,120,843.1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4,060,025.01   136,120,843.18  

净资产  30,390,759.63   31,181,704.56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744,666.57   158,594,158.15  

利润总额  -765,435.14   2,465,499.29  

净利润  -790,944.93   2,053,280.17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否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鼎汉奇辉 

1、保证人：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证的主债权：乙方（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依据

与主合同债务人在 2020 年 7 月 14 日至 2021 年 6 月 24 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

和届满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 

3、担保额度：2400 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

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

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

期间单独计算。 

（二）芜湖鼎汉 

1、债权人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人：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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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保证的主债权：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期间（包

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大写）伍仟万元整，（小写）￥50000000

元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芜湖鼎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

签订的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开立担保协议以及其他融资

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

否已经到期。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保证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

师费、保全费、评估费、公告费、执行费、差旅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

括在第 1.1 条所述之最高余额内。 

（6）担保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

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合同，则

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

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2、债权人为徽商银行无为支行 

（1）委托无为县融兴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①担保方：无为县融兴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②被保证的主债权：徽商银行无为支行为芜湖鼎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提

供的总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③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④担保范围：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具体保证事项（金额、方式、期限、

条件、范围等），以乙方与主债权人因主合同而签订的保证合同或出具的保函等

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⑤担保期间：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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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顾庆伟提供的反担保 

①反担保方：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顾庆伟 

②被保证的主债权：徽商银行无为支行为芜湖鼎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提

供的总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③反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④反担保范围：乙方向主债权人承担的全部保证（包括主债权本金及相应的

利息、相应的罚息、相应的担保费及相应的因违约增加的担保费、相应的违约金、

相应的实现债权费用等）、相应的乙方因被追究担保责任而支付的包括律师费在

内的各项损失费用、以及相应的因实现担保追偿权而承担的全部实现债权费用包

括律师费用。 

⑤担保期间：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期限，自乙方代主债务人清偿债务之

日起，为两年。 

（三）江门中车 

1、债权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1）保证人：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

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顾庆伟 

（2）被保证的主债权：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1 年 08 月 14 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

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

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

等值人民面（币种）肆仟万元整（大写）为限。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

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

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

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5）担保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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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止。 

2、债权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1）保证人：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

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顾庆伟及其关联方新余鼎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被保证的主债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为江门中车轨

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的流动资金贷款。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

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及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5）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主合同

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主合同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两年。 

（四）成都鼎汉 

1、委托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 

（1）担保方：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被保证的主债权：成都鼎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向成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木兰支行申请的总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

甲方和债权人（受益人）签署的《保证合同》或《保函》中约定的担保范围。 

（5）担保期间：与甲方和债权人（或受益人）签订的《保证合同》或《保

函》中约定的保证期间一致。乙方债务履行期间：自 2020 年 9 月 9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止，具体期限以债权人出具的借据为准。 

2、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反担保 

（1）反担保方：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证的主债权：成都鼎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向成都农村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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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木兰支行申请的总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3）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信用反担保范围 

①甲方依据主合同和/或保证合同代为丙方清偿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②主合同中约定的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担保综合费、违约金、赔偿金以及

代偿资金占用费等。 

③甲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如：调查费、差旅费、咨询费、诉讼费、

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险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5）担保期间：乙方的反担保期限为三年，自甲方实际代偿担保债务之日

开始计算。乙方承诺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立即清偿上述所有款项，并将款项划

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内。 

3、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1）保证人：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2）被保证的主债权：成都鼎汉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向成都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都木兰支行申请的总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大写）

贰仟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

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

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债权人与债

务人就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

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宜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两年。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或保函，则保证期间为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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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二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两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度对外担

保总额度为 148,000 万元人民币；实际提供对外担保金额为 65,472 万，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45%；除因合并范围内下属公司委托第三方担保公司

提供担保并由公司提供反担保外，公司及下属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公司及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担保协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